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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中央健康保險局、行政院衛生署。  

貳、案   由：中央健康保險局及行政院衛生署對於健保

IC 卡恐發生斷卡事件之處理，行政效率不

彰、風險管理能力不佳，既未能未雨綢繆

，除將造成民眾就醫之不便，甚可能影響

醫療品質與用藥安全，嚴重危害民眾權益

及健保特約醫療院所作業，損及政府形象

甚巨，洵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中央健康保險局（下稱健保局）與製作及維修健保

IC 卡之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東元公司）辦理「

健保 IC 卡製卡作業第四標委商服務案」之議價，於第三

次議價擬予超底價決標而會辦局內相關單位時，該局政

風室於民國（下同）97 年 6 月 24 日即指出該公司負責

人劉○○先生與現任行政院劉○○院長為二親等親屬，

恐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利益衝突迴避法

），故未續辦後續程序。該局於 7 月初向行政院衛生署

（下稱衛生署）林署長○○口頭報告此事，林署長乃指

示儘速具文處理，健保局爰於 7 月 4 日就適法性疑慮函

請衛生署（或轉陳法務部）核示；衛生署獲悉後，未陳

報行政院，亦未積極協助尋求解決方案，且遲至 7 月 21

日始將健保局之公文轉陳法務部核釋，法務部經開會研

討並函復衛生署該案恐有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疑義時，

已為 8 月 5 日，當時健保局已不及辦理緊急採購或重新

向東元公司以外之廠商採購，因此健保 IC 卡可能自 8

月 7 日起斷卡半年，以紙卡替代，恐影響 1 年 180 萬名

申請新（換）發健保 IC 卡之民眾、增加健保特約醫療院

所掛號作業時間、使具有榮民、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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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傷病身分者就醫時尚須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而有所不

便、又無法提供醫師診療參考查看之保險對象就醫紀錄

、重要檢查、過敏藥物等，影響妥適之醫療品質與用藥

安全甚巨。 

前開事件雖因東元公司於 97 年 8 月 5 日晚間表示願

意無償提供機器設備，健保局則依原訂契約購置空白健

保 IC 卡因應，使斷卡危機暫獲解除，惟衛生署及健保局

之處理過程有無違失，仍有必要深入瞭解。案經本院調

查委員前往健保局台北聯合門診中心實地訪查，以及向

衛生署及法務部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並詢問衛生署林署

長○○、健保局朱總經理○○等相關人員以釐清案情

，茲經調查竣事，爰將健保局、衛生署所涉違失部分臚

列如次： 

一、健保局就執行職務相關法律問題之疑義，初期捨有權

解釋機關進行法律解釋之途徑以釐清其適法性，處理

方式，有欠允當 

健保局於 6 月下旬自媒體報導得知東元公司負責

人劉○○先生與現任行政院長劉○○先生屬二親等親

屬，慮及恐有牴觸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虞，故未辦理後

續程序。然健保局政風室於 6 月 24 日下午 4 時以電話

請示法務部後，曾擬具簽呈表示「本案確有違反前揭

相關法令（即利益衝突迴避法）之疑慮」，該室另指

明依據法務部 92年 11月 14日法政決字第 0921119675

號行政函釋表示「本條所稱『受其監督之機關』，依

文義解釋及其立法原意，係指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

關而言，故只要依法係屬該公職人員職權所及監督之

機關，即為本法所稱『受其監督之機關』，直接監督

或間接監督均屬之。是該公職人員若依法有監督所屬

機關之職權，其本人及其關係人自不得參與所屬機關

及受其監督機關之買賣、租賃、承攬等交易行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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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建請本案採公開招標方式重行辦理較為妥適在案。

爰此，健保局政風室研提意見指出該案有違法疑慮，

可謂相當明確。 

再以該案得否簽約之關鍵在於有無利益衝突迴避

法之適用，爭點為「適法性」，並無行政裁量之空間

，亦非透過行政協商或經業務主管機關同意，即可免

除法律之適用。況依法行政為行政法之基本原則，行

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，行政機關之

行政行為或一切行政活動，均不得與法律相牴觸。按

健保局政風室 6 月 24 日之簽呈可知，無論電詢法務部

表示之意見，或參照該部 92 年 0921119675 號函釋，

健保局當時即知本案恐有違法疑義，故未繼續辦理與

東元公司簽約事宜，然查該局知悉上開事項後，亦未

重新辦理公開招標，且雖對該案適法性有所疑慮，但

於 7 月 4 日前也未正式行文請求有權解釋機關法務部

為適法性之核釋，乃採口頭告知衛生署前開疑義，尋

求解套方式，對於法規研釋，未能按中央行政機關法

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18 條之規定，即機關適用法規有

疑義時，應就疑義之法條及疑點研析各種疑見之得失

，擇採適法可行之見解。如須函請上級機關或其他機

關釋復時，應分別敘明有疑義之法條及疑點、各種疑

見及其得失分析及擬採之見解及其理由等事項。嗣衛

生署要求具文處理，健保局始正式發函。 

本院約詢時據該局朱總經理一再表示，按法務部

96 年 5 月 10 法政決字第 0961106154 號函示以「倘主

管機關仍核定免除迴避義務，進而前開廠商或其負責

人，並無主觀違法故意，應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

法第 9 條之適用餘地」，作為與東元公司委商服務案

經主管機關核定即可免除利益衝突迴避法適用之依據

，可知健保局對該案初期之解決方法乃採口頭告知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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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署前開疑義，希衛生署核定免除迴避義務。然該函

示之前段亦說明「……如公職人員本人或上揭關係人

以廠商或其負責人身分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准予繼續

參加該政府機關採購案時，主管機關應不予核定免除

迴避義務，以免產生利益衝突之疑義」，故按該函釋

整體說明之文義，乃指公職人員本人或關係人報請主

管機關核定准予繼續參加採購案時，主管機關應不予

核定免除迴避義務，若仍予核定，廠商或其負責人即

無主觀違法故意，健保局將其作為主管機關得核定免

除迴避義務之依據，顯有誤解。 

綜上，健保局就執行職務相關法律問題之疑義，

捨有權解釋機關進行法律解釋之途徑以釐清其適法

性，而採口頭告知衛生署相關疑義，希免除該法之適

用，處理方式有欠允當；再以該局圖行政流程之便宜，

未同時以公文請求核示，嗣衛生署要求具文，始發函

處理，自知該案之疑義至行文請求解釋，已延宕 10

日，其間對於適法性疑義之釐清未有任何進展。  

二、健保局及衛生署對於健保 IC 卡恐發生斷卡事件之處

理，行政效率不彰、風險管理能力不佳，既未能未雨

綢繆，甚可能造成民眾就醫之不便，均損及政府形象

甚巨 

按健保局與東元公司簽訂之健保 IC 卡製卡作業

委商服務契約於 97 年 8 月 6 日到期，若未及簽約或緊

急採購，將對民眾權益造成重大影響。而健保局發現

本案有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疑慮係在 6 月底，距離

契約到期僅餘 1 個月餘，倘未來需以紙卡因應，尚需

研議相關之配套措施；如需緊急採購，亦應辦理相關

之作業程序，故該採購案適法性問題之釐清，有利於

後續事項之辦理，而有其急迫性及重要性。  

查健保局政風室於 6 月 24 日之簽呈已指明，無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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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室電詢法務部表示之意見，或參照該部 92 年

0921119675 號函釋，均恐有違法疑義，建議重行辦理

較為妥適。然健保局於當時即知該案恐有利益迴避之

問題，一旦確定違法，當需重新辦理議價，且當時若

即辦理，斷卡危機雖仍可能發生，但可望早日確定落

幕，但該局卻不於 6 月底即洽詢東元公司以外之多家

廠商議價。經本院調查委員詢問其理由，據表示「第

三標招標時，招標金額公告含擴充之總額為 12 億元，

所以未經核釋，恐不能逕辦理第四標」云云。按政府

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：「機關辦理公告金

額以上之採購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採限制性招

標：……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，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

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、金額或數量者。」惟前開

條文乃指機關辦理採購案件之後續擴充，得採限制性

招標，不經公告程序，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

請一家廠商議價，而非指健保局依法必須與東元公司

簽訂契約，故健保局以請求主管機關核釋前，不得辦

理第四標委商服務案，顯有誤解。  

又本案健保局未於 6 月底即辦理招標之另一原

因，在於該局希透過報請衛生署核准本案免除適用利

益衝突迴避法，以同意與東元公司辦理後續擴充採購

事宜，又因該局於衛生署尚未核定健保局函請釋示案

之處理作為前，該署相關人員傳遞未經確定之訊息，

使健保局錯估情勢，誤以為該署將行文該局逕依權責

與東元公司簽約，故樂觀以為當不致發生健保 IC 卡斷

卡危機，也因此於 7 月 4 日至 7 月 21 日期間，健保局

雖已擬定數項因應措施，惟最主要之處理方式卻係透

過電話查詢衛生署之處理方式及等待該署復函，以作

為簽約依據，終致衛生署未予核定免除利益衝突迴避

法之適用，將案送法務部後，距契約到期僅餘半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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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，使健保局後續之處理更顯進退維谷。  

本事件若東元公司未無償提供機械設備，健保局

恐於 8 月 7 日起只得暫以紙卡因應，該局雖認為對民

眾就醫權益未受影響，影響所及只在於醫療院所之申

報作業，惟此說法與事件曝光後輿論之反應，顯有巨

大之落差。再以健保局與衛生署之處理時效而言，本

案若能及早確定有無違法，健保局當可提早進行後續

之作業，但該局於 6 月 24 日至 7 月 4 日間對於本案適

法性之釐清未有重大進展，衛生署 7 月 7 日至 7 月 21

日之處理亦然，故法務部於收到函請核釋之公文並召

開會議討論，已為 8 月 1 日，距離契約到期僅餘 6 日，

導致本事件見諸媒體且東元公司尚未表示無償協助辦

理之時，健保局仍係宣布暫以紙卡因應，相關之配套

措施卻付之闕如，非但健保特約醫療院所未能及早規

劃因應之作業方式，民眾亦憂心使用健保紙卡可能帶

來之不便，更影響醫療品質與用藥安全。  

綜上所述，有關健保 IC 卡續約案之處理應兼顧合法

及效率，但健保 IC 卡斷卡危機在 6 月底開始浮現，健保

局最遲於 6 月 24 日亦已獲知有違法疑慮，並明知與東元

公司之契約將於 8 月 6 日到期，故確認與東元公司續約

之合法性及研議未及簽約之相關因應及配套措施，乃最

具急迫性及重要性之事項。詎健保局初期未積極釐清其

適法性，竟希藉口頭報告尋求衛生署之同意即免除法律

之適用，處理方式有欠允當；行文衛生署後又錯估情勢

，過於大意，僅消極等待該署指示依權責妥處之復文；

至衛生署接獲請求釋示之公函後，只循一般公文會辦方

式處理，對於此件影響民眾權益甚巨之事件，未能認清

事務本質之嚴重性，將其作為急迫且重大事件處理，乃

當成一般公文辦理，處理過程等因奉此，均有延宕，導

致健保 IC 卡斷卡風波一觸即發，媒體於契約屆滿前數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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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導本起事件後，健保局僅提出以紙卡因應之方式，卻

未能同時提出完整之配套措施，造成民眾無從適從、人

心浮動，輿論爭相指責，政府行政效率飽受質疑。事後

雖因東元公司之協助暫獲解決，實難謂衛生署與健保局

處理得宜，且整起事件處理過程之行政效率不彰、風險

管理能力不佳，既未能未雨綢繆，將造成民眾就醫之不

便，甚可能影響醫療品質與用藥安全，嚴重危害民眾權

益及健保特約醫療院所作業，並損及政府形象甚巨，洵

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

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 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9 7  年 9 月 3 日 


